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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一）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变动

时间 

变动

方式 股数（股） 
占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股本比

例 

上 海

威 派

格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合计持有

股份 

10,674,413 24.12% 11,062,513 25.00%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大宗

交易 

其中：无

限售股份 

10,674,413 24.12% 11,062,513 25.00% 

     有

限售股份 

0 0% 0 0%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威派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持挂牌公司网波股份

388,100 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24.12%变为 25.00%，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 

 

（二）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行政批准文件、司法裁定书的主要

内容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海威派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季笠、吕沁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季笠转让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7,862,4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7%）股份，吕沁转让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7,041,594股（占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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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的 15.91%）股份（以下称“目标股份”）及目标股份所对应的所有股东

权利和权益（包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等法律法规

和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给上海威派格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目标股份的交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权益变动披露

的规定分批次履行交割手续。 

 

（三） 投资者基本情况 

1、 法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威派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浩丞 

实际控制人 李纪玺、孙海玲 

成立日期 2019年 4月 12日 

注册资本（单位：元） 15,000万元 

住所/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 1号 2幢 2 层 202室 

经营范围 

从事水资源专业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给排水系统设备、金属制品、直饮水

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电设备、电

气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护

（除特种设备），商务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MA1GW8K90L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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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威派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愿通过大宗交易盘后协议转让

方式增持所持有挂牌公司的股份。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威派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季笠、吕沁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导

致其拟成为网波股份第一大股东且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网波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10%，触及披露收购报告书条件。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网波股份已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收购报告书》。上海威派格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增持网波股票，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此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权

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73）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收购报告书》 

2、《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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